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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讀經 

第七篇  因認識基督，看萬事為虧損，為要贏得基督 

讀經：腓三 1～8 

前言： 

腓立比二章末了，保羅說要打發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到腓立比去。打發同工去看望聖徒的話，

通常都在保羅書信的末了。這也許指明，保羅本來打算在二章末了就結束這封書信。但是，

他負擔還沒卸下，他深處仍受熱中猶太教者攪擾。這是他在三章開頭轉變話題的原因。 

壹、 屬靈信徒積極的三方面與宗教的熱中猶太教者消極的三方面相對 

一、在主裡喜樂（三 1） 

1. 在三章一節保羅說，『還有，我的弟兄們，你們要在主裡喜樂。把同樣的話寫給你們，

於我並不為難，於你們卻是妥當。』為難，原文也有『厭倦、乏味、麻煩』的意思。

保羅把同樣的話寫給聖徒，於他並不為難，也不覺得厭倦。『在主裡喜樂』是一種保

護、保障。保羅寫信告訴聖徒要在主裡喜樂，於他們是妥當的。保羅所用『妥當』一

辭，指明三章一節和二節的關聯。在腓立比必定有一種光景是需要保護，需要某種

保障的。保羅心裡所想的，乃是熱中猶太教者所引起的難處。因此，他囑咐信徒要在

主裡喜樂之後，又囑咐他們要提防犬類，提防作惡的，提防妄自行割的（2）。提防，

原文意留意防備。使徒一面勸腓立比人要在主裡喜樂，另一面警告他們要留意防備

熱中猶太教者。 

二、宗教的熱中猶太教者消極三方面（2） 

1. 在腓立比三章二節保羅說，『你們要提防犬類，提防作惡的，提防妄自行割的。』這

三句之間沒有連接詞，所以必是指同一班人。『犬類』指熱中猶太教者，在性情上，

他們是不潔淨的犬類；在行為上，他們是做惡的人；在宗教上，他們是妄自行割的，

是可恥的人。雖然他們以他們的宗教為榮，保羅卻認為他們的宗教是可恥可鄙之物。

他要信徒提防犬類，提防作惡的，提防妄自行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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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屬靈信徒積極的三方面 

1. 三章三節保羅繼續說，『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憑神的靈事奉，在基督耶穌裡誇口，

不信靠肉體的。』這裡所說真受割禮的，乃是新約的信徒，藉著基督釘十字架真正受

了割禮。他們與熱中猶太教者完全不同。他們不憑律法的規條，乃憑神的靈作祭司

事奉；他們不在律法上誇口，只在基督裡誇口；他們不信靠肉體，只信靠那靈。如歌

羅西書二章十一節所啟示真正的割除肉禮。這是屬靈的割禮，基督的割禮，指正確

的受浸，這浸藉著基督之死的有力效能，叫人脫去肉體的身體。他們與熱中猶太教

者完全不同。 

2. 這裡有三重的對比：『憑神的靈事奉的信徒，與犬類成對比』；『在基督裡誇口的信徒，

與作惡的成對比』；『不信靠肉體的信徒，與妄自行割的成對比』。熱中猶太教者憑墮

落的性情而活，在基督裡的信徒卻憑神的靈事奉。因此，神的靈與『犬類』的性情成

對比。熱中猶太教者作了許多惡事，甚至以這些惡事誇口；然而，真信徒卻在基督裡

誇口，他們在基督裡誇耀並喜樂。我們的誇口、誇耀和喜樂不在於外面的作為，只在

於基督。 

3. 熱中猶太教者信靠肉體，在基督裡的真信徒卻不信靠肉體。三節的肉體，包含我們

天然人的一切所是和所有。熱中猶太教者信靠割禮，表明他們信靠肉體，不信靠那

靈。他們倚靠他們天然的特質和資格，卻不信靠那靈。他們信靠他們天生所是的。他

們倚靠他們是猶太人的事實。相反的，保羅極力的說，我們這些信基督的人不信靠

肉體。我們乃是完全信靠主。 

貳、 大數的掃羅－典型的熱中猶太教者（4～6） 

照三章四至六節看，保羅曾是個典型的熱中猶太教者：『其實我也可以信靠肉體；若別

人自以為可以信靠肉體，我更可以：論割禮，我是第八天受的，我是出於以色列族便

雅憫支派，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按律法說，是法利賽人；按熱心說，是逼迫教

會的；按律法上的義說，是無可指摘的。』保羅從前在熱中猶太教者中間的時候，非常

活躍，並且有許多卓越的資歷。 

一、更可以信靠肉體（4）保羅從前在熱中猶太教者中為首，所以，他比別人更有理由信

靠肉體（如加一 14）。真正說來，保羅從前在猶太教者中間，原是一條最拔尖的『狗』。 

二、第八天受割禮（5）這是真以色列人受割禮的日子（創十七 12）他與較晚受割禮的以

實瑪利人，以及入猶太教的人不同。這給了他誇口的理由。 

三、出於以色列族（5）保羅也是出於以色列族，這是神所呼召的族類，亞伯拉罕真正後

裔（羅十一 1，林後十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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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於便雅憫支派（5）便雅憫支派是一個可愛又忠心的支派，耶路撒冷京城同神的殿

就在他們中間（申三三 12）。 

五、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5）他是希伯來血統的父母所生的。不僅如此，他的祖父

母，外祖父母也都是希伯來人。他是個純血統的希伯來人。 

六、守律法的法利賽人（6）按律法說，他是法利賽人，屬猶太教中最嚴緊的教派（徒二

六 5，二三 6）。以超凡的宗教生活，對神的虔誠，並聖經的知識為傲。 

七、因著為律法熱心而逼迫教會：保羅為律法和猶太教極其熱心，因而逼迫教會（腓三 6，

加一 4）。那些逼迫教會的猶太人必然是在猶太教中帶頭的，沒人超越他們的熱心。 

八、按律法說是無可指摘的（6）按律法上的義說，他被人看為並證實是無可指摘的。保

羅列出這一切的資歷，目的是要讓腓立比人看見，他曾在熱中猶太教者中為首，但在

他身上有了徹底的改變。這乃是有力的向腓立比信徒指明，不要跟從熱中猶太教者。 

九、三章一至六節也與經歷基督有關。因著保羅成了另一種人—憑神的靈事奉，在基督耶

穌裡誇口，並且不信靠肉體的人，他就能豐富享受基督並經歷基督。儘管我們已經重

生，我們仍然活在墮落的性情裡，像熱中猶太教者一樣。結果，我們就會在教會中製

造難處，就不能在經歷基督的事上長進。 

參、 因基督看萬事為虧損 

三章七至八節，這兩節聖經，乃是腓立比書的心臟。將我們引進對基督的經歷。在七

節保羅說到『從前我以為對我是贏得的』，指的是五至六節所說的事。從前對保羅是贏

得的萬事，妨礙、攔阻他有分於並享受基督。因此這一切，因基督對他都成了虧損。保

羅在七節特別題到宗教的事，而在八節他接著說：『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保羅因基

督，不僅將從前宗教的事物看作虧損，也將萬事看作虧損。 

一、宗教、哲學和文化 

1. 照五至六節看，保羅的觀念主要還不是論到物質的事。當然屬世、物質的事物的確

霸佔人，叫人不能經歷基督。但是，保羅領悟，真正攔阻人經歷基督的事物，主要的

還是宗教、哲學和文化。宗教、哲學和文化是抗拒福音最堅固的保壘。保羅悔改信主

之前，不是喜愛物質事物的人。相反的，他完全沉緬於猶太宗教、哲學和文化裡。保

羅在五至六節所題到的各項，他所想的不是物質的事物，而是宗教、哲學以及文化

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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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幾千年來，神的仇敵撒但一直利用宗教、哲學和文化霸佔人，叫人不能經歷基督。人

乃是為著基督造的。神照著祂的形像造人（創一 26），而神的形像就是基督（西一

15）。人是照著神的形像，為著基督造的。但是，撒但利用宗教、哲學和文化將人圈

住，使他們遠離基督。較簡單的人可能易於被物質的事物牢籠，但有思想的人則易

於被宗教、哲學和文化圈住。實際上，控制全地的就是被這些事物霸佔的人。有思

想、探討哲理並受過文化薰陶的人，是最有權勢的人。然而，撒但已經利用宗教、哲

學和文化來霸佔這些人，使他們受制於撒但。 

二、民族的哲學與本國的邏輯 

1. 在我們裡面，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還有些事物狡詐的、祕密的代替了基督。這些代替

品主要包括宗教、哲學和文化。結果，我們仍然沒有完全、徹底的被基督佔有。我們

還沒有因基督將萬事看作虧損。甚至還有深藏在我們裡面本國的邏輯和民族的哲學。

我們若只丟棄屬世、物質的事物，還不能夠經歷基督。我們對三章八節裡的『萬事』

的領會若是這樣，我們距離這裡所啟示對基督的經歷還很遠。 

2. 這兩節並不膚淺。照上下文來看，保羅不是說到一些膚淺、外面的事物。他所關切的

主要不是物質的事物。他的觀念比這些深多了，乃是關乎宗教、哲學和文化的事物，

甚至與深藏在我們裡面本國的邏輯和民族的哲學有關。我們很難放下這些事物，把

地位讓給基督，並且來經歷祂。歷代以來，有許多基督徒。但是能彀放下民族哲學和

本國邏輯來經歷基督的並不多。今天撒旦仍利用我們的民族哲學和本國邏輯，來圈

住我們、霸佔我們。叫我們在經歷基督的事上，無法再往前、深入。 

3.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還是被這個狡詐的基督代替品所阻撓；撒但仍然利用我們的民

族哲學和本國邏輯，來圈住我們、霸佔我們，叫我們在經歷基督的事上，無法再往

前。但願仇敵的狡詐被暴露；但願我們因基督和對基督的經歷與享受，真能將萬事，

包括我們自己的哲學和邏輯，都看作虧損！ 

肆、 以認識基督為至寶： 

在三章八節保羅說，『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一、律法與基督的對比。保羅寫三章五至八節的時候，毫無疑問是想到律法與基督的對比。 

1. 律法與基督是組成聖經的兩大要素，舊約主要是以律法為基本因素而組成的。新約

是以基督為基本、管治的因素而組成的。 

2. 保羅對律法很有認識，在猶太教的年日裡，他對律法得著了詳盡的認識，他的認識

不是局外人的認識，乃是一個極其熱心的內行人的認識。不過，當保羅寫腓立比書

的時候，他已經從律法之下遷到基督裡。不僅如此，他還有對基督這奇妙、包羅萬

有、延展無限的人位有認識，有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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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章五至六節的『按』，也可譯作『照著』，共用了三次，說到律法、熱心和義。七至

八節的『因』，也可譯作『由於』，也共用了三次，兩次說到基督，一次說到對基督之

認識的至寶。基督是與律法、向律法的熱心、以及律法上的義相對；對基督之認識的

至寶，以及基督自己，是與萬事和律法相對。保羅因基督，並因對基督之認識的至

寶，就丟棄了律法、向律法的熱心、以及律法上的義和其他的萬事。這指明基督以及

對基督之認識的至寶，遠超過律法和萬事。 

4. 照八節所說，保羅不僅因他以認識基督為至寶，而將萬事看作虧損，並且已經虧損

萬事；他實際上更是將萬事看作糞土。糞土原文指扔給狗的渣滓、垃圾、髒物；因此

是狗食。這節保羅不是說以基督為至寶，乃是說以認識基督為至寶，這點非常重要。

許多讀腓立比書的人，將以認識基督為至寶，領會成以基督自己為至寶。然而，保羅

特別且明確的說以認識基督為至寶。保羅對基督的認識是極其寶貴的。因他以這樣

的認識為至寶，他就願意虧損萬事。八節特別強調『我主』二字，指明當保羅寫信的

時候，他滿了對基督親密、柔細的感覺。對主耶穌的寶貴所生發的柔細感覺，在他裡

面升起，叫他說出『我主基督耶穌』。保羅非常看重以對他親愛的主耶穌基督的認識

為至寶。 

二、來自基督人位的寶貴 

1. 以認識基督為至寶，是來自祂的人位的寶貴。當神將基督啟示給他（加一 15～16），

他就看見基督的寶貴、超絕、無上的寶貝和超凡的價值，是遠過於律法的。他對基督

的認識，結果叫他以認識基督為至寶。因此，他不僅將律法，以及根據律法所建立的

宗教看作虧損，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在這裡保羅並不是直接說以基督為至寶，乃是

說以認識基督為至寶。乃是我們對基督主觀的認識。但是保羅能從經歷說，更寶貴

的乃是對基督的認識。 

2. 保羅在往大馬色的路上那次經歷之前，他對基督沒有任何認識。他寶愛律法，以律

法為至寶。保羅為律法的熱心表明他珍賞律法。他的熱心是出自他的珍賞。在他悔

改信主的時候，神將這至寶的一位啟示給他。有了基督這啟示之後，保羅開始對基

督有了認識。就逐漸領悟，從迦瑪列所領受對律法的認識，遠遜於對基督的認識。保

羅知道這個對比，所以能說出以認識基督為至寶，並且為這認識的至寶虧損萬事。

當然，至寶就在基督的人位裡面。但是，為著我們的經歷，我們對這至寶的體驗是在

於我們的認識。我們若缺少認識，就絕對無法體驗這人位是何等的寶貴。惟有當我

們認識祂的寶貴時，我們才會以認識基督為至寶。這樣以認識基督為至寶，是何等

的寶貴！ 

三、我們急切需要以認識基督為至寶 

1. 保羅從前在猶太教中的時候，對包羅萬有的基督是盲目的。基督一直存在，是延展

無限的一位，保羅對他卻一無所知。保羅得著主的啟示，悔改歸主之後，他的眼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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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就開始看見基督並認識基督。他越看見基督，就越認識基督。所以，他在腓立

比三章八節說，他以認識他的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2. 除非我們對基督有卓越的認識，不然，我們無法說基督是寶貴的。我們急切需要對

基督至寶的認識。我們迫切要得著對基督至寶的認識，到一個地步，願意因這認識，

將萬事看作虧損，為要贏得基督。贏得基督就是出代價以經歷、享受並支取祂一切

追測不盡的豐富（弗三 8）。 


